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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中国电力设备管理协会风电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中国电力设备管理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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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计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三峡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国华山东新能源公司、华电

山东新能源公司、大唐陕西新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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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设备管理对标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并网型风力发电场。 

1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面的文件全部或部分被引用，凡是注明引用的文件，以引用的版本为准。对于没有引用日

期的文件，以最新版本为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风电机组风速 

由 SCADA 采集的机舱风速仪数据校正后的轮毂前实际风速。 

3.2 

风电机组利用小时数 

也称作等效满负荷发电小时数，是指统计周期内风电机组发电量折算到其满负荷运行条件下的

发电小时数。 

3.3 

风电场利用小时数 

统计周期内风电场发电量折算到风电场总装机容量满负荷运行条件下的发电小时数。 

3.4 

风电机组停机弃风率 

统计周期内风电机组处于停机状态时，应发未发电量占理论应发电量的比率。 

3.5 

风电机组限负荷弃风率 

统计周期内，风电机组处于限负荷状态时，应发未发电量占理论应发电量的比率。 

3.6   

风电机组能量可用率 

统计周期内，风电机组实际发电量占理论应发电量的比率。 

a) 风电机组远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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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期内机组处于远方可控状态的时间占总时间比例的指标。 

 
3.8   

风电机组数据可用率 

统计周期内，风电机组可用数据（风速、功率）数量占应采集数据总量的比率。 

4 风电场对标评价体系及计算方法 

风电场对标评价指标体系以五类共 7 项指标为基本统计指标，均采用单机法计算，风电场指标

为风电场内所有单机指标的平均值。单机指标计算依据风电机组的风速和有功功率两个数据，将风

电机组划分为数据中断、正常运行、限负荷运行、停机、待机 5 个状态，统计每个状态的持续时间、

理论发电量、实际发电量，其中理论发电量参照《风力发电场标准能量可用率评价规程》规定，将

SCADA 风速校正为轮毂前实际风速后，统一使用孪生功率曲线计算，以保证风电机组状态划分和

风电场横向对标的客观、公平、公正。 

4.1 风能资源类指标 

4.1.1  用以反映风电场在统计周期内实际风能资源状况。用风电场平均风速表示（此类指标只作统

计，不影响排名）。 
4.1.2  风电机组风速，此数据为校正后的轮毂前实际风速，不采用制造商修正后的数据。 
4.1.3  风电场平均风速为当期风电场内所有单机风速的平均值。 

4.2  发电类指标 

用以反映风电场在统计周期内的发电情况，用利用小时数、停机弃风率和限负荷弃风率表示。 
4.2.1 利用小时数 

a)  风电机组利用小时数; 
b)  风电场利用小时数,为当期场内单机利用小时数的平均值。 

4.2.2  停机弃风率 

a)  风电机组停机弃风率; 
b)  风电场停机弃风率为当期场内单机停机弃风电量之和与理论应发电量之和的比值。 

4.2.3  限负荷弃风率 

a)  风电机组限负荷弃风率; 
b)  风电场限负荷弃风率为当期场内单机限负荷弃风电量之和与理论应发电量之和的比值。 

4.3  能量可用类指标 

4.3.1  用以反映风电场能量可用比率的指标，用能量可用率表示。 
4.3.2  风电机组能量可用率。 
4.3.3  风电场能量可用率为场内所有风电机组实际发电量之和与理论应发电量之和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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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设备可靠性类指标 

4.4.1  用以反映风电机组处于远方可控状态的指标，用远控率和可用率表示。 

4.4.2  风电机组远控率=机组可用时间/统计时间。 
4.4.3  风电机组可用率=机组可用时间/（统计时间-数据中断时间）。 
4.4.4  风电场远控率为场内单机远控率平均值。 
4.4.5  风电场可用率为场内单机远控率平均值。 

 

4.5  数据质量类指标 

4.5.1  用以反映风电机组数据上传质量的指标，用数据可用率表示。 
4.5.2  风电机组数据可用率。 
4.5.3  风电场数据可用率为场内单机数据可用率的平均值。 

5 数据上传 

5.1 要求 

对标数据上传必须满足发电企业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要求，风电场完成电力监控系统安全防

护认证，通过等级保护测评并公安机关备案。为了避免人为干预，风电场每 10 分钟定时连续上传

取自风电机组 SCADA 系统或集控系统的风速和有功功率前 10 分钟平均值。 

5.2 分工 

数据上传工作由风电场负责完成，中国风电设备管理专委会负责提供云数据库的数据接口和技

术支持。 

6 对标区域划分 

风电场对标区域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南方六大区域。对标区域划分见表

1。 
表 1  风电场对标区域划分表 

区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华北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蒙西 

东北地区 蒙东、辽宁、吉林、黑龙江 

华东地区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华中地区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西北地区 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宁夏、西藏 

南方地区 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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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标评价指标的使用、权重及计算方法 

7.1 选取指标 

选取风电场数据可用率、利用小时数、停机弃风率、限负荷弃风率、远控率、标准能量可用率

六项指标，并赋予每项指标不同权重，实行月度指标排名公示，年度综合评价发布排名的方式。 

7.2 计算过程 

利用小时数、停机弃风率、限负荷弃风率、标准能量可用率四项指标采用同区域比较法，计算

出同区域的各项指标平均值，通过各项指标实际值与平均值比较，根据评比评分比重得出各项指标

分数。数据可用率、远控率两个指标采用全国统一对标。最后累计总分得到对标指数。 
7.3  权重及计算方法 

各指标计算方法和分值见表 2。 

表 2  风电场评价指标分值和计算方法 

序

号 
评价指标 评分方法 

最低

分 

基础

分 

最高

分 

1 数据可用率 
每高于（低于）全国平均值 1个百分点，加（减）0.5

分 
0 10 15 

2 利用小时数 
实际值每高于（低于）区域平均值 1 个百分点，加（减）

1 分 
0 30 40 

3 停机弃风率 
实际值每低于（高于）区域平均值 1 个百分点，加（减）

1 分 
0 10 15 

4 限负荷弃风率 
实际值每高于（低于）区域平均值 1 个百分点，加（减）

2.5 分 
0 10 15 

5 远控率 
实际值每高于（低于）全国平均值 1 个百分点，加（减）

0.3 分 
0 10 15 

6 
标准能量可用

率 

实际值每高于（低于）区域平均值 1 个百分点，加（减）

1.5 分 
0 30 40 

7 对标指数 上述 6 项得分之和 0 100 140 

注：采用同区域比较法的指标，根据区域特点，加（减）分的分值将可能做一定的调整。 

7.4 对标指数 

对标指数是风电场最终排名指标，为上述前 6 项得分之和。对标指数基础得分 100 分，最高得

分 140 分，最低分为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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